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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了落实公司战略转型，拓展金融服务业务，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皇庭融发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融发”）拟与其他公司共同参与发

起设立华侨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

称“华侨人寿”）。华侨人寿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其中皇庭融发拟以

自筹资金出资人民币 2亿元，认购华侨人寿 20%股权。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规定，上

述投资事项涉及金额属于本公司董事会决策范围，无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华侨人寿的设立尚需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

审查批准。 

3、上述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拟定公司名称：华侨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拟定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3、拟定注册地址：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4、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10亿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拟定经营范围： 

（1）、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2）、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3）、服务华侨的各类创新型保险业务； 

（4）、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5）、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6、拟定股东情况： 

拟设立的华侨人寿由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皇庭融发及其他7家公司以货币

出资方式共同发起设立。拟设立的华侨人寿股权结构为皇庭融发出资人民币2亿

元，持股比例为20%，其他7家非关联公司合计出资人民币8亿元，持股比例为80%。  

7、以上公司名称、注册地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股东构成等相关信息

最终以中国保监会和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8、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未来公司将以轻资产模式为导向，主要布局不动产运营

管理服务，金融服务，儿童主题、娱乐主题及时尚生活方式为特色的内容服务等

业务板块，将公司打造成为“中国领先的不动产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不动产综

合服务领域的领导品牌”。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具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人寿保险业务发展迅速，潜力巨大。国务院和中国保监会陆续颁布相关

政策和法规，进一步鼓励和推动商业保险的发展。随着商业健康险、意外伤害险

等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参与程度不断增加，合理布局参与投资人寿保险，对

于公司布局金融服务业务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本次参与发起设立华侨人寿，是公司为落实发展金融服务业的战略规划的重

要布局，有助于公司加速推进金融服务业务，有助于形成有效的金融生态链，为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与支持。 

2、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审批风险 



目前设立华侨人寿尚处于筹划阶段，其筹建、设立，以及皇庭融发作为出资

人事项均需经中国保监会批准，投资的具体内容、投资时间、投资是否最终实施

等存在不确定性。 

（2）、行业竞争风险 

在《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指引下，保险行业

呈现新的快速发展趋势，作为新设立的人寿保险公司，面临新市场格局下的竞争

风险。 

（3）、短期盈利风险 

人寿保险公司的开办和收入实现需要一定周期，产生盈利所需的时间可能较

长，投资收益可能在人寿保险公司稳健发展后才逐步实现，本项投资可能存在短

期内不能获得投资收益的风险。 

3、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投入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筹资金，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造成不利影响。预计正式经营后

会对公司长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务布局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落实公司发展战略的积极布局，有助于拓展金融服务业务，

有利于与公司前期投资的深圳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公司及北京微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等金融服务类公司形成一定的协同效应，共同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本次对外投资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其实际进展以及对公司的影

响重要程度予以披露。 

 

四、其他说明  

华侨人寿的设立尚须经中国保监会的批准或核准。如果中国保监会等监管部

门未批准本次人寿保险公司的筹建、设立，或未批准皇庭融发出资人寿保险公司

的股东资格，公司董事会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相关决议自动失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7月 20日 




